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2 

 

目  录 

释  义 ............................................................ 3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4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4 

二、本次发行证券概况 .............................................. 5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 7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 10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 12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 12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 13 

第三节  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15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16 

第五节  中介机构声明 ............................................. 17 

第六节  备查文件 ................................................. 21 



3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时代万恒、发行人、公司、

本公司 
指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

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600241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 
指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报

告 
指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 

董事会 指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 

控股集团 指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时代万恒控股股东 

《认购邀请书》 指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 指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华西证券 
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 

瑞华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A 股 指 每股面值为 1.00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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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内部决策程序 

1、2016 年 6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2016年 9 月 19日，发行人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有效期一年。 

3、2017年 2月 8日，发行人发布《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及最大发行数量的公告》，公

司 2016 年 7 月 8 日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0.25 元（含税）的利

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由 11.72 元/股调整为 11.70

元/股，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6,800 万股（含此数）调整为不超过 6,811 万股（含

此数）。 

4、2017 年 8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

长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对董事会授权的有效期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决议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即延长至 2018 年 9 月 19 日；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的授权有效期延长 12个月，即延长至 2018 年 9月 19日。 

5、2017 年 9 月 4 日，发行人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延长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对董事会授权的有效期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程序 

1、2017 年 3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2017年 7 月 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49号），核准了本次发行。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5 

 

（三）本次发行验资情况 

1、2017 年 12 月 5 日，瑞华所出具了《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2017]25010003号）。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7年 12月 4日 16:00 时止，华西

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

认购资金总计 796,887,000.00元。 

2、2017 年 12 月 6 日，瑞华所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关于辽

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7]25010002 号）。根据验资

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止，发行人已收到 3 名特定投资者缴入的出资款

796,887,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3,818,11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83,068,89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68,110,000.00 元，余额加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782,157.17 元合计 715,741,047.17

元转入资本公积。 

发行人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二、本次发行证券概况 

（一）发行证券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证券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6,811万股。 

（三）发行证券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11.72 元/股，即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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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2016年 7月 8日，公司实施了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0.25元（含税）的分红派息方案，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由 11.72元/股调整为 11.70元/股。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包括控股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名（含 10名）特定对象，除控股集团外，其他发行对象采取竞价方式确定发

行价格，控股集团接受确定的发行价格。共有 2位投资者提交了有效申购报价单。

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等原则确认发行对象，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11.70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1.70元/股，是本次发行底价的 100%，是发送缴款

通知书前 20个交易日（2017年 11月 6日至 2017年 12月 1日）均价 11.31元/

股的 103.45%。 

（五）申购报价及股份配售的情况 

1、申购报价情况 

2017年 11月 30日 9:00-12:00期间，共收到 2名投资者现场的申购报价文

件，有效报价为 2 家，有效报价均为 11.70 元。 

有效报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按照申报价格从高到低顺序排列）：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资金来源 

1 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70 19,800 自有资金 

2 辽宁润中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11.70 10,000 自有资金 

上述有效报价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缴纳了认购保证金。 

2、确定的投资者股份配售情况 

本次配售采取“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申购报价结束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收到的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有效申

购的申报价格由高至低的原则进行排序，申报价格相同的按照其认购金额由多至

少进行排序，申报价格相同且认购金额相同的，按照收到《申购报价单》的时间

先后进行排序。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情况及上述配售原则，本次共发行 6,811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11.70 元/股，等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底价。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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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者获配具体情况如下： 

（六）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796,887,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3,818,110.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783,068,890.00 元。 

（七）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13,818,110.00 元，其中保荐费和承销费用为

13,000,000.00元，其他发行费用 818,110.00 元。 

（八）股份锁定期 

控股集团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其他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法律法规对股

份锁定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11.70 元/股，发行股票数量 6,811 万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796,887,000 元，股份发行数量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调整后上限

6,811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3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的要求。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数量 

（股） 

配售金额 

（元） 

1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1.70 42,735,043 500,000,003.10 

2 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70 16,923,076  197,999,989.20 

3 辽宁润中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11.70 8,451,881 98,887,007.70 

合计 68,110,000 796,887,000.00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数量 

（股） 

配售金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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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大连市中山区中山广场2号 

注册资本：10,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忠岩 

成立日期：1999年3月5日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及资本运作，项目投资及投资项目管理，自营

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服装设计、制作、销售，物业管理及服务，汽车租赁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沈阳市和平区丽岛路42-2号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大庆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2日 

经营范围：公路、铁路及相关基础设施投资与管理、开发、建设、经营；道

路运输服务；仓储服务；汽车配件销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辽宁润中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5号 

1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1.70 42,735,043 500,000,003.10 

2 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70 16,923,076  197,999,989.20 

3 辽宁润中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11.70 8,451,881 98,887,007.70 

合计 68,110,000 796,88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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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83,120万元 

法定代表人：冯东昕 

成立日期：2002年6月14日 

经营范围：水资源开发利用，供水，水力发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不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办理登记和备案

程序。 

（四）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除控股集团外，本次发行 2名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亦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

说明 

2017 年 9月 4 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转让公司持有的沈阳万恒隆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将持

有的沈阳万恒隆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 4,905.51万元转让给控股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辽宁万恒集团有限公司，上述转让股权已经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元正评报字[2017]第 111号评估报告。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与控股集团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

的情形。公司与另 2名投资者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辽宁润中供水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

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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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钢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7号 

 联系人： 蒋明 

 联系电话： 0411-82357777-756 

 传真： 0411-8279800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保荐代表人： 于晨光、尹利才 

 项目协办人： 郝翔 

 其他经办人员： 赵萌、杨帆、徐缘婷、文竹、阎博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A2号中化大厦 8层 

 联系电话： 010-51662928 

 传真： 010-68566656 

 （三）发行人律师：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恩群 

 经办律师： 张贞东、王勇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68号宏誉大厦 27楼 

 联系电话： 0411-82825959 

 传真： 0411-82825518 

 （四）审计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顾仁荣 

 经办会计师： 于雷、陈海华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

产广场西塔 5-11层  

 联系电话： 010-8809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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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10-88091199 

 （五）验资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顾仁荣 

 经办会计师： 于雷、陈海华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

产广场西塔 5-11层  

 联系电话： 010-88095588 

 传真： 010-880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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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1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398,430 44.39 A股流通股 

2  黄年山 11,690,899 5.17 限售流通 A股 

3  刘国忠 10,355,644 4.58 限售流通 A股 

4  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 10,296,299 4.55 限售流通 A股 

5  张桂华 5,341,020 2.36 A股流通股 

6  王飞腾 1,205,425 0.53 A股流通股 

7  庞柳萍 890,170 0.39 限售流通 A股 

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5,000 0.36 A股流通股 

9  罗军 800,090 0.35 A股流通股 

10  张允三 741,808 0.33 A股流通股 

合    计 142,524,785 63.01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根据截至 2017 年

9月 30 日登记在册股东与本次发行情况模拟计算）：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1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43,133,473 48.63 

A股流通股：

100,398,430 股 

限售流通 A股：

42,735,043股 

2 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923,076 5.75 限售流通 A股 

3 黄年山 11,690,899 3.97 限售流通 A股 

4 刘国忠 10,355,644 3.52 限售流通 A股 

5 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 10,296,299 3.50 限售流通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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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辽宁润中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8,451,881 2.87 限售流通 A股 

7 张桂华 5,341,020 1.81 A股流通股 

8 王飞腾 1,205,425 0.41 A股流通股 

9 庞柳萍 890,170 0.30 限售流通 A股 

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805,000 0.27 A股流通股 

合    计 209,092,887 71.05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3,233,012 14.69 101,343,012 34.4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2,959,103 85.31 192,959,103 65.56 

合计 226,192,115 100.00 294,302,115 100.00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资本实力

得到增强，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也将有较大下降，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结构的稳

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高能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项目建成后，锂电池制造

将成为公司第一大业务，成为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也将为公司在锂离子电池市

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奠定基础。 

（四）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公司高管人员的调整，公司尚无因本次发行调整公司高管人

员的计划。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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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关联关系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产生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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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

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

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三）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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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为： 

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等法律文

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

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

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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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处查

阅。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本页以下无正文） 




